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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炜衡（济南）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山东省（济南先行区鹊华东路道路、管网及综合管廊

工程（一期）项目）专项债券（二期调整） 

法律意见书 

炜济债字[2022]第 232 号 

 

致：济南市财政局 

第一部分 引言 

一、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北京市炜衡（济南）律师事务所接受济南市财政局委托，担任2022

年山东省（济南先行区鹊华东路道路、管网及综合管廊工程（一期）

项目）专项债券（二期调整）资金使用用途调整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

就上述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关

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6]155号）、《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

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161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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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209号）、《山东省

政府专项债券申报发行操作指南（2020年版）》、《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财库[2020]43号）、《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库管理暂行办法》

（鲁财债〔2019〕52号）、《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

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94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

整操作指引》（财预【2021】110号）、《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2022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券项目用途调整（第

二批）工作的通知》（鲁财预〔2022〕92号）等法律、法规、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所对本期调整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查阅

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文件，并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

的询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调整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对有关财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

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

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

的保证。 

2.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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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文件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3.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出具日以前已发生的事实以及本所对事

实的了解和对中国现行法律的理解而出具。本所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

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同

时也充分考虑了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批准和确认。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调整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调

整所必备的公开披露文件法律文件，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5.本所同意发行人在其为本次调整而编制的材料中部分或全部

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是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

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6.各项目主体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并保证上述

文件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

一致。 

7.本所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

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

调整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第二部分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黄河体育及科技园区基础设施一期

工程室外工程及相应配套设施工程（城市智慧停车场）债券资金调整



洞察﹒沟通﹒解决﹒良知                                            

4 
 

的情况 

（一）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黄河体育及科技园区基础设施一

期工程室外工程及相应配套设施工程（城市智慧停车场）原债券主要

发行要素 

1.债券名称：2022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

项债券（二十期）一2022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三期）济南市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黄河体育及科技园区基础设施一期工程室

外工程及相应配套设施工程（城市智慧停车场） 

2.实际发行额：80,000.00万元 

3.债券期限：30年 

4.还本付息方式：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二）调整后的债券资金使用项目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黄河体育及科技园区基础设施一期工

程室外工程及相应配套设施工程（城市智慧停车场）债券资金

80,000.00万元，拟调整使用至济南先行区鹊华东路道路、管网及综合

管廊工程（一期）项目5,400万元。 

二、济南先行区鹊华东路道路、管网及综合管廊工程（一期）项

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济南先行区鹊华东路道路、管网及综合管廊工程（一

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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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体：济南城建动能转换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大桥片区，南起规划黄河大

道，北至市民北路南约 340 米。 

项目工期：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9 月。  

项目建设内容：道路全长 2812.09 米，为城市主干路，主路设计

车速 50 公里/小时，双向 10 车道，红线宽 63.5 米、65 米，两侧绿带

总宽 46.5、45 米，总宽 110 米，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29.4219 公顷，先

行实施的部分占地面积约 23.8432 公顷。其中，（1）规划黄河大道-

横一路段，长 1062.53 米，红线宽 63.5 米，两侧绿带总宽 46.5 米，为

新建道路；（2）横一路一市民北路南约 340 米，长 1749.56 米，红线

宽 65 米，两侧绿带总宽 45 米，为新建道路。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

道路 2812.09 米，新建桥梁 2 座，敷设 DN300-1200 钢筋混凝土雨水管

11587 米、DN500HDPE 污水管约 5187 米、DN600-1000 钢筋混凝土

污水管 775 米，新建倒虹吸 200 米，配套实施给水、燃气、通信、电

力等管线土建工程及中水管线；同步进行道路绿化、路灯、交通、景

观亮化、公共安防及海绵城市设施等建设。 

（二）实施机构主体资质 

项目建设单位为济南城建动能转换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体

资质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MA3M7WKX5F 

注册资本 29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07-30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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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地产经纪；柜台、

摊位出租；物业管理；对外承包工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

工程管理服务；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水资源管理；市政设施管理；

城市绿化管理；土地整治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

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所属行业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企业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先行区大桥街道 104 国道 106 

经营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股东 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5% 

济南滨河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 

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5% 

经查企业信息系统，实施机构未被列入被执行人和失信名单之

中。 

本所律师认为：实施机构具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历史沿革合法合规、依法有效存续；本期专项债券涉及项目属于

实施机构的负责范围。 

（三）项目审批 

1.为实施本项目，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编制了《济南起步区鹊华东路道路、管网及综合管廊工程（一期）项

目申请报告》。 

2.2022 年 1 月 18 日，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管委会经济发展

部出具济起管经审〔2022〕1 号《关于济南起步区鹊华东路道路、管

网及综合管廊工程（一期）项目核准的批复》，同意实施本项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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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代码 2103-370192-04-01-141942。 

3.2021 年 1 月 8 日，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管理委员会建设管理

部出具济先建设规管意见函（2021）1 号《关于申请济南先行区鹊华

东路道路、管网及综合管廊工程（一期）规划选址意见的复函》，原

则上同意规划选址。 

4.2021 年 12 月 22 日，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管理委员会建设

管理部自然资源和规划处出具《关于济南起步区鹊华东路道路、管网

及综合管廊工程（一期）项目的用地说明》，本项目用地涉及起步区

大桥街道，占地面积约 29.4219 公顷，土地利用现状情况为农用地

19.7335 公顷（耕地 12.0756 公顷），建设用地 7.5414 公顷，未利用地

2.1470 公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情况为规划建设用地 23.8432 公顷，

农用地 5.4616 公顷，未利用地 0.1173 公顷，其中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面积 23.8432 公顷，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面积 5.5787 公顷，不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区域按相关程序和规

定办理用地手续后可先行建设；对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区域，

应结合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统筹考虑，待国土空间规划调整后再

行实施。 

本所律师认为：专项债券对应的投资项目已取得建设项目现阶段

所必须的批准、备案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四）项目建设总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为实施本项目，编制了《项目申请报告》《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并由公证天业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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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112,868.47 万元。其中，工程费 91,072.00 万

元，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7,743.00 万元，预备费等其他费用 7,905.00 万

元，建设期利息 6,148.47 万元。 

资金筹措：项目资本金 23,468.47 万元，占总投资的 20.79%；已

发专项债券资金金额 10,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8.86%；本期拟调整

的专项债券资金 5,400.0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4.78%，其他资金

74,000.00 万，占总投资的 65.56%，其中拟银行借款 74,000.00 万元。 

（五）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预期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为土地

出让收入、综合管廊有偿使用费收益、广告费收入，项目建设资金包

含项目资本金、专项补贴及融资资金。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分析，

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 167,953.64 万元，融资本

息合计为 130,403.40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29 倍，可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

券的要求，并根据对项目收益预测、成本预测、税金预测等进行的分

析评价，报告认为该项目在全部债券存续期间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

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项目融

资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上述本期调整的 2022 年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三、中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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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公证天业现持有无锡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20200078269333C（1/1））以及江苏省财政厅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公证天业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许可证》，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 

根据公证天业出具的《专项评价报告》，项目实施主体能够实现

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证天业系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特殊普

通合伙企业，具备为专项债券提供服务并出具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资质 

北京市炜衡（济南）律师事务所系经山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律

师事务所，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31370000MD0188362U《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指

派的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执业证通过了山东省

司法厅考核备案。 

本所律师认为：北京市炜衡（济南）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

立且合法存续的特殊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分所，具备作为专项法律

顾问具备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律师具

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期债券调整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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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顾问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四、本期债券风险要素及风险控制 

1．该项目的申请报告指出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规避各种风险，

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各种风险因素提出建议如下：（1）严

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和有关规定，做好项目立项、规划、设计、建设

等工作。（2）认真贯彻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和工程监理

制，建设单位要切实履行项目法人的责任，通过招标投标选择设计、

施工和监理单位，委托专业监理单位对工程建设实施有效的监控，把

好项目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关，确保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3）

针对涉及人身伤亡、安全、健康以及工程或设备损坏的风险等能够造

成人员及财产损失的风险，应采取积极的必要的防范措施，加强相关

人员的安全培训，加强管理，确保安全生产，避免因可控因素导致的

风险或事故的发生。（4）切实落实好建设资金，确保项目建设按期

完成。（5）积极主动联系相关部门，做好相关设施的配套工作，严

格做到施工前逐项落实供应主体。（6）科学合理的安排施工计划，

根据工程进度，加强现场调度和管理，保证工期目标和质量目标的如

期实现。（7）为进一步保证市政道路工程的顺利交工和验收，并保

证市政道路功能，施工单位应加强道路工程的初期养护，对路面中的

施工废料、堆积物要进行及时妥善的处理，针对市政工程路面存在的

一些破坏，要进行及时修补。对道路沿线进行全面的检查，有问题的

路段应进行及时处理。 

2.利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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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

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

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

平衡。 

通过合理安排债券用途调整金额和债券期限，按照项目资金获取

能力做好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同时，加强项目资

金的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用资金使用效率的收益对冲利率

波动损失。 

3.主管部门责任 

各主管部门巩固树立合规合法性风险意识，加强合规合法性自

查，规避法律法规风险；建设主管部门积极与当地居民沟通，加强施

工过程管理控制等。 

五、调整债券项目资金用途程序的合法性 

根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财预【2021】110

号）第八、九、十三、十四条之规定，为本次调整债券资金用途，已

履行下列程序： 

1.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出具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法律意见书； 

2. 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山东省财政

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2 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券项

目用途调整（第二批）工作的通知》（鲁财预〔2022〕92 号）； 

3. 山东省财政厅按程序报山东省政府批准后，报财政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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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需履行的程序： 

1.山东省财政厅在全国统一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平台，以及省

级政府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发行登记托管机构门户网站等公开项目

调整信息； 

2.济南市财政部门在省级政府、市县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在本级政府或财政部门网站公开债券调整信息。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期债券资金调整使用所对应的实施单位济南城建动能转换

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具备负责实施济南先行区鹊华东路道路、管网

及综合管廊工程（一期）项目的主体资格。 

2.本期债券资金调整使用所对应的济南先行区鹊华东路道路、管

网及综合管廊工程（一期）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除 5.5787 公顷

土地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外，项目符合地区发展规划。 

3.本期债券资金调整使用原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黄河体育

及科技园区基础设施一期工程室外工程及相应配套设施工程（城市智

慧停车场）专项债券额度，未新增地方政府债务。 

4.为本期债券资金调整使用提供服务的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均具

备相应的主体资质。 

5.根据专项评价报告，该项目的预测收益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

资自求平衡。 

6.为本次债券募集资金项目调整除了已取得的批准程序外，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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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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